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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華
民
國
三
十
六
.

五
月
二
日

景

新

聞

■
湯陰城被共軍攻下 

A1H

軍
第
三
縱
隊
司
令
孫
殿
英
下
落
不
明
 

重
慶
廣
播
訊
■
河
北
之
湯
險
縣
域
■
五
月
二
日
下
午
七
時
・  

»

共
軍
攻
下
，
由 

」
』0
晨
起
•
共
軍
利
用
日
本
人
砲
手
百
餘
人
♦
重
砲
向
湯
陰
城
垣
射

5?
，
至
下 

"
军
三
時
，
所
有
工
事
大
半
被
，摧
毁
，
黄
毫
 8
 生
劇
烈
巷
戰
。
守
軍
傷
亡
殆
盡
 - 

，修
M
遂
吿
淪
陷
 

酸
城
守X
 第
三
縱
隊
篇
司
令
孫
殿
英
於
二
日
下
午
時
・»
出 

晶
短
着
才
後
.
卽
下
落
而
酔
，
•

… 

又
^
/

二
日
时
孰
•
二
日
下
午
經
守
城
軍
發
生
激
烈
巷
戰
後
，
守
軍
犠
牲
殓
盡
 

・
警
共
軍
攻
陷
，
孫
殿
英
總
令
司
下
落
不
明
・
攻
陷
湯
陰
者
爲
劉
伯
喊
親
自
 

•
指
揮
之
第
三
及
第
六
兩
縱
隊
・
及
第
七
縱
隊
 
一 
部
，
太
行
山
軍
匾
第
四
十
一 
第 

五
十
三
等
共
十
三
個
團
共
五
萬
餘
，
民
伕
二
萬
餘
人
■
此
歷
時
一 
個
月
之
攻
城
 

«
•
共
軍
死
傷
逾
四
萬
人
■

■
張群談對美國借款

重
慶
廣
播
朗
，
行
政
院
院
長
張
羣
，
前
出
席
立
法
院
會
議
報
吿
時
・
曾
提
及
美
 

國
借
款
問
題
。
今
日
又
應
記
者
之
飾
問
-
特
再
加
以
统
明
如
次
，

」 

我
政
府
應
如
何
達
到
預
算
上
之
收
支
平
衡
。
成
爲
當
前
之
重
大
難
題
，
但
此
難 

題
之
解
决
■
政
府
應
佬
實
行
自
動
政
策
•
逐
漸
增
加
稅
收
・
减
少
不
生
產
之
支
 

出
・
現 

正
以
內
債
等
方
法
維
持
。
吾
人
不
能
倚
賴
外
價
以
彌
補
預
算
上
之
超
 

支
♦
但
我
國
現
有
廣
大
之
區
域
，
需
要
立
卽
開
始
復
員
工
作
與
建
般
工
作
• 
此 

種
工
作
所
需
之
費
用
。
自
非
我
國
庫
現
時
能
力
所
担
負
。
因
此
，
如
何
得
美
國
 

之
借
款
，
甚
關
重
要
。
政
府
對
於
此
点
。
將
嚴
格
依
照
此
次
参
加
政
府
各
黨
派
 

所
宣
示
之
共
同
施
政
方
針
・
舉
借
次
債
•
必
須
要
用
於
建
殷
與
生
産
-
與
及
安
 

，定
及
改
善
國
民
經
濟
生
活
爲
限
云

•
聯

g8

國
大
會
討
論
聖
地
問
題
時
 

不准猶太代表辯論 

英
國
紐
約
市
五
日
合
衆
社
电
，
聯
盟
國
大
會
・
是
日
否
决
猶
太
代
表
有
權
在
大
 

會
講
壇
爲
巴
勒
斯
坦
之
事
作
辯
論
■
但
准
許
猶
太
代
表
在
政
治
委
員
會
供
稱
「 

聖
地
」
之
事
・
茲
將
聯
盟
國
大
會
經
過
四
日
劇
烈
舌
戰
所
議
決
之
議
案
列
后
， 

C
D

大
會
以
三
十
九
對
八
國
。
七
國
放
棄
投
票
・
壹
國
缺
席
，
不
通
過
由
蘇
俄
支
 

撑
之
波
蘭
提
議
，
不
准
猶
太
代
表
在
大
會
討
論
「
聖
地
」
之
事
時
有
權
發
言
， 

e
以
四
拾
四
國
對
七
國
・
三
國
放
棄
投
票。

一  
國
映
席
。
通
過
准
猶
太
代
裹
在
 

政
治
委
員
會
供
稱
對
巴
勒
斯
坦
之
事
■
政
治
委
員
會
主
席
彼
亞
臣
稱
。15

委
員 

會
將
於
明
日
在
成
功
湖
開
會
•
商
談
組
織
覚
調
查
巴
勒
斯
坦
事
件
委
員
會
■

•

美
國
向
巴
拿
鳥
建
議
 

商訂保衛運河新約

^^^25^

社
«

・*
 國
是
日
向
巴
拿
爲
聲
議
♦
商
盯
 
一 
新
保
衞
巴
拿
一

*
匸".

麥
卡
老
市
基
先
生
惠
鑒
■
敬
覆
者
，
丰
月
十
育
就
 

来
大
扎
。
經
已
収
讀
■
聆
悉
一
切
。
予
立
服
與
賠
   

*: 

部
磋
商
關
於
保
險
第
五
&
七
三
二1
及
入0
二
)4- 

七
勧
之
賠
償
事
項
■
據
該
部
 ®

「
在
不
久
之
前
，注
 

人
已
痛
得
各
項
文
件
■
証
明
此
兩
單
保
險
無
訛
・
案
 

七
月
時
。
並
将
此
事
移
交
香
港
經
理
密
超
先
生
。
記一 

他
找
尋
保
單
內
指
定
之
受
慈
人
•
將
賠
款
交
付
■
意
 

人
同
時
並
將
總
公
司
支
票
 
一 
張
•
包
命
利
息
■
共
五
一 

千
八
百
七
十
八
元
四
毫
・
寄
往
香
港
，
但
至
現
時
。 

仍
未
接
到
密
超
先
牛
函
吿
■
故
未
審
他
是
否
已
將
賠
 

歇
交
付
。
亦
小
知
支
票
是
否
已
提
欵
.■
所
以
現
普
 

人
施
未
能
將
吳
國
華
君
要
求
之
証
據
奉
上
，
但
待
支
 

票
提
欵
後
•
由
銀
行
寄
囘
時
■
吾
人
當
能
静
他
攝
影
.
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。
以
和
平
囘
復
，
舉
世
同
欣
，6
 

將
香
港
分
行
復
業
，
殷
辦
事
處
於
溫
梳
大
廈
■
業
已
 

委
出
密
超
上
校
爲
主
持
人
・
彼
戰
時
爲
敵
人
修
零
、 

辦
事
極
有
能
幹
。
由
此
本
公

in
可
爲
闻
國
僑
胞
服
務
 

務
•
本
以
往
 
一 
樣
高
尙
精
脚
•
爲
萃
僑
謀
幸
福
。

若
笑
國
尊
君
欲
將
香
港
辦
事
處
復
業
之
消
息
登
於
華
， 

人
報
紙
■
公
司
可
負
相
廣
吿
費
之
責
。
因

1  
欄
之
文
 

字
•
所
費
無
幾
。

至
於
賠
償
支
票
・
一
經
受
盏
人
提
支
後
•
由
銀
行
寄
 ■ 

回
時
•
若
吳
國
華
君
欲
得
影
印
一
張
♦
尙
希
預
先
通
-

知
。
以
便
照
辦
■
專
此
奉
覆
・
敬
候
康
健
。

•
」
宼
 

製
造
家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廣
吿
主
任
黎
安
土
聴"I  

i

-
九
四
七
年
元
月
三
日

，̂̂

m
^
n
w
^
l
a
l
^
i

 ̂tê
î
î

&
 鼠

遅
售
.
各
種
鮮
花
 ̂1 

精
造
，嫁

警

花

裘

叫
 

發
販
，日
用
白
貨

1.0̂
康 

_^,.^^1^

 

w
^^sw

#

貫
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國
總
支
部
降
益
髄

馨

5
■■■ 

蠻

，N
 

1
9

•
尿素
粉

(
主
治
)
腎
臟
病
，
膀
胱
病
，州
膜
炎
，
風
濕
■ 

(
藥
性
)
本
藥
爲
水
溶
液
劑
，
無
色
結
晶
，
其
療
病
法
， 

是
奪
取
各
組
織
水
分
，
從
而
利
尿
信
用
•
，卧
肝 

.硬
變
症
之
蓄
水
，
及
心
臟
病
之
浮
腫
，
尤
有
顕 

著
之
功
效
■

四
安
士
庄
每
樽
 

二 

•
元

十
安
士
庄
每
槍
 

三
元
七
毛
五

• ■
道存生殖丸

■
(
主
治
)
副
腎
腺
機
能
障
礙
，
內
分
泌
機
能
減
退
。
有
壯

絡
之
功
能
，
有
反
老
還
童
之
妙
用
・

：

. 

一
百
粒
庄 

每
盒 

一f
六
元

活生藥行一披露.
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^
 

^
^
^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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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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噌
^
4
喘
頓
噌
喘
拝

3(四)未動程一

先到去資路銀行，

爾之旅行費。轉

旅行支票。藉以 

護爾之現欵。以

免被偷竊或遺失之

虞。旅行而携帶現 

欵。係極危險者也 

▲
接
匯
中
國
款
項

加
拿
大
責
路
銀
行
敗

夏
歷
歲
次
丁
亥
年
三
月
十
六
日

)中國洪門民治黨駐加國總支部通吿

中
字
第
才
九
號
 

。 

爲
通
吿
事
■
照
得
夏
曆
三
月
卄一
日
・(
帥
陽
曆
五
月
力
一
號
)
是
我
洪
門
革
 

"命
先
烈
 

陳
近
南
軍
師
寶
誕
之
辰
，
仰
所
有
加
屬
洪
門
團
体
■
於
餃
日
高
揚
洪
 

門
會
旗
及
開
會
紀
念
・
共
慶
已
往
之
豐
功
・
本
我
洪
門
公
行
無
私
之
精
神
，
傲
 

我
先
烈
捨
身
成
仁
之
讎
牲
•
使
眞
正
民
主
奠
基
於
我
國
•
毋
愧
爲
洪
門
份
子
之
 

本
色
・
特
此
切
吿
■
希
爲
知
照
•

,̂
^̂
1

^
^

#

-aystisretî

新
聞
紙
第
九
卷
第
 E
號

S
t
e
e
l

îî
niĵ
^̂

，疑俄仿製美超型機. 

美
京
華
羅
頓
五
身
臂
。
合
衆
社
訊
，
英 

國
駐
俄
大
使
斯
密
氏
-
昨
星
期
末
由
蘇
 

俄
囘
國
。
道
經 W
京
柏
林
-
據
對
記
者
 

稱
■
五
月
壹
日
芽
動
節
，
俄 5
舉
行
檢
 

閱
。
飛
億
隊
凌
雙
衷
演
。
參
與
者
有
火
 

箭
機
百
架
•
忌
耳
型
四
摩
拾
機
一 
架
， 

儼
如
美
國
之
超
田
堡
壘
卑
第
廿
九
號
機
 

■
查
美
國
對
俄
和
借
不
包
含
超
型
堡
壘
 

機
♦
惟
戰
時
義
機
空
襲
日
本
時
，
有
五 

架
在
西
伯
利
亞
及
滿
洲
降
落
•
機
師
雖 

得
俄
痛
放
還
•
但
超
型
機
五
架
均
被
俄
 

軍
扣
留
•
始
終
未
有
交
囘
•
蘇
俄
現
有
 

之
巨
型8

機0,.. 
或
爲
仿
效
美
机
模
型
 

製
成
・

'

■

阿
剌
伯
代
表
决
不
& 

出席 M
會巴地會議 

美
^
成
功
湖
通
白
合
衆
社
匿
。
加
拿
大 

駐
聯
安
大
會
现
灌
委
員
會
代
表
。
兼
任 

談
會
主
席
俾
取
&.
、，
是
日
宣
讀
阿
刺
伯
 

族
最
高
委
員
&
會
代
表
團
之
 ®
文
。
够 

1 文
謂
聯
安
會
執
事
人
員
，
對6^

 

斯
坦
問
題
•
均
無
秉
公
辦
理
，
各

冢
 

多
有
歧
視
弱
小
荘
族
代
表
之
動
態
•
故 

阿
族
代
表
決
小
国
席
聯
會
 

时
論
巴
勒
 

斯
坦
問
題
片園口玻璃屋出租一 

有
四
個
半
 
的
、架 
園 
口 
在
南
雲
高
準
 

M
itchel  Island.  M

irchel  R
oad  

內
有
住
屋
馬
房
車
房
並
有
玻
璃
屋
一
間
 

十
六
尺
濶
廿
尺
 M
 
一 
併
出
租
如
意
者
請
 

來
商
量

1647  W
・ 4th*  A

vp

@
李業啟事 

特
字
敬
吿
大
衆
事
因
舊
年
蒙
各
位
由
電
 

話
催
促
修
整
舊
褥
仔
日
凡
數
起
大
有
應
 

接
不
暇
之
勢
當
是
時
布
料
來
源
斷
絶
是
 

以
閉
門
謝
客
此
等
布
料
取
材
于
英
崙
至
 

今
仍
未
有
到
特
在
美
國
前
買
現
有
些
少
 

辦
來
以
應
各
位
之
需
求
如
以
前
有
委
托
 

修
整
者
請
再
由
電
話
報
知
事
關
來
料
有
 

限
如
遲
報
不
及
祈
原
諒
爲
盼

電
話H

A.2945R

△
本報價 一表

△
每
月

雲
域
毋
派
到 
一元 
一 

本
埠
郵
寄
一
元
三
五 

加
屬
美
墨
一
元
三
毫 

中
國
各
國 
一 元
三
五

-
△
每
季 

三
元
三
毫 

四
元 零
五 

三
元
六
毫 

四
元 零
五

， △
半
年 

六
元
六
毫 

A--員
一
毫 

七
元 零
五 

八
元 
一 毫

△
全
年 

十
三
元
弍
毫 

十
六
元 
弍
毫 

十
三
元
八
毫 

十
六
元 弍
毫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鼠
，
恕
不
奉
呈
•

可
 

司
理
部
啟

馬
運
河
新
條
約
。
使
莫
國
得
繼
續
利
用
 

巴
拿
馬
共
和
國
之
軍
事
雇
塊
・
查
巴
國 

於
一
九
四
二
年
曾
同
意
將
巴
國
 
一，百
三 

十
四
處
軍
事
基
地
交
與
英
軍
。
以
爲
保 

術
運
河
區
之
用
。

又
巴
拿
馬
京
五
日
國
際
社
電
。
巴
章
馬 

外
交
部
長
阿
化
勞
•
昨
謂
數
月
來
之
國
 

際
局
勢
演
變
•
令
巴
拿
爲
國
要
繼
續
延
 

長
其
與
美
國
於
一
九
三
六
年
所
訂
之
防
 

商
運
河
新
條
約
云
 -

•

斯
達
遜
發
表
對
 

援助希土方案意見 

幸
盛
頓
五
日
合
衆
 

«:電
， 
美
國
前
任
曼
 

爾
蘇
達
省
省
長
斯
建
 

51 
，
謂
彼
鬟
助
美
 

國
以
四
萬
萬
元
货
助
希
臘
與
土
耳
其
之
. 

法
案
，
但
奥
國
如
以
武
裝
匿
助
希
臘
政
 

府
•
以
發
動
總
攻
「
反
對
希
政
府
」
之 

游
擊
隊
•
美
國
將
造
成
覺
重
大
之
播
誤
 

〔
彼 
II 英
鼠
閣
致
力
協
助
布
腻
感
十
豊
 

强
而
有
力
之
政
府
•
使
山
區
之
游
擊
隊
 

不
爲
共
產
主
義
所
戰
勝
云
。

•
美將助法進行反共 

一
法
京
巴
黎
六
日
合
衆
社
電
。
法
國
社
會 

黨
首
領
彼
得
里
密
打
♦
昨
四
日
得
國
民
 

大
會
代
表
之
擁
履
。
决
定
施
行
反
共
政
 

策
，
昨
日
彼
得
氏
下
令
革
除
法
內
閣
共
 

產
要
人
五
名
。
據
奥
.駐
法
國
高
級
官
員
 

昨
晚
發
出
消
息
。
英
駐
法
大
使
查
化
臣
 

•
昨
日
得
接
美
政
府
訓
令
。
與
法
政
府 

進
行
合
作
•
莫
大
使
館
現
已
計
劃
盡
力一

將

援
助
彼
得
氏
之
反
共
產
政
府
。

以
大
量
食
粮
及
燃
料
等
接
濟
法
國
•
同 

時
著
股
法
維
持
法
國
經
濟
云
。 

■
香港海旁發生毆鬥 

香
港
六
日
電
・
奠
聯
社
訊
 

香
港
海
旁
 

昨
日
有
小
販
售
賣
捲
烟
•
取
價
過
高
・ 

被
価
客
糾
集
党
徒
多
人
。
向
核
小
販
毆
 

打
。
小
販
党
徒
亦
不
示
弱
"
聯A
抵
抗 

，
雙
方
動
用
屠
刀
鉄
斧
。
互
相
刺
殺
■ 

值
緝
到
塲
彈
壓
，
反
被
毆
擊
。
其
後
大 

隊
警
察
馳
至
•
始
將
暴
徒
驅
散
，
毆
傷 

暴
徒
兩
名
•
拘
獲
多
名
。

•
瑞典報界提倡反共 

英
京
倫
敦
六
日
合
衆
社
蜜
♦
蘇
俄
莫
斯
 

科
電
台
・
昨
日
播
音
■
瑞
典
各
地
報
界
 

•
於
近
週
來
，
均
有
軽
出
反
蘇
聯
共
產
 

主
義
之
言
論
■
鼓
電
台
又
稱
■
瑞
典
報 

界
之
言
論
•
實
有
危
害
俄
瑞
兩
國
之
交
 

詛
，
同
時
有
讓
謗
蘇
俄
之
政
策
云
， 

==̂
==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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